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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9 年转聘 

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切实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进程，建立高效、精干、稳

定的辅导员和管理队伍、实验图书档案等教学辅助队伍，激发辅

导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实验图书档案等教学辅助人员的积极性，增

强其归属感，依据国家和江苏省的相关政策规定，根据东南大学

2018年第 17次校长办公会决议,学校拟从全校非在编人事代理人

员中分批择优遴选部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，本次遴选工作将首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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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副处及以上职务的人员中开展，具体安

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时间 

2019年 3月 22日-3月 29日 

二、报名条件 

1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2．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； 

3．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遵守纪律、品行端正； 

4．通过公开招聘流程招聘、现已办理完成正式入职手续（非

在编人事代理），且个人档案已归江苏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东南大

学分中心保管； 

5．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副处及以上职务； 

6．到校工作以来年度考核合格（称职）并至少 1 次年度考

核优秀； 

7．工作以来业绩突出，对脱贫攻坚、援疆援藏、在急难险

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、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奖励或荣誉的，优先予

以考虑。 

三、应聘流程 

（一）报名方式。采取各单位统一组织报名方式，报名时请

填写《东南大学转聘事业编制申报表》，由各单位根据报名要求对

本单位申报人员材料及情况进行审核，各单位统一将本单位《东

南大学转聘事业编制申报表》《东南大学非在编转聘事业编制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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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情况一览表》纸质版各 1份报送学校人事处人事科，电子版

发送到 xd_wang@seu.edu.cn. 

（二）学校成立由人事处、党委学工部、实验与设备管理处

等相关部门组成资格审查小组，进行资格审查，资格审查通过人

员将由人事处公示 5个工作日。  

（三）人事处负责组织抽取本单位领导、学校中层干部、同

事及服务对象代表对资格审查通过人员进行网上满意度测评，人

数一般为 15人以上。 

（四）由学校岗位招聘与考核进编工作小组统筹组织安排面

试和考核，综合考量应聘者素质和能力。面试侧重于考察其思想

政治素养、岗位履职能力和工作业绩。面试实行百分制，当场打

分，满分 100 分，9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，及格线为 60 分，根据优

秀转编，合格续聘，不合格解聘的原则，确定拟聘用为事业编制

人员。 

四、公示及录用 

确定为拟聘用人选，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和

东南大学人事处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。对公示反映有

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聘用条件的，取消其拟聘人选资格；

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聘用，待查实并做出

结论后决定是否聘用；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或有反映问题但经

核实不影响聘用的，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五、纪律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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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应聘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资格审核、面试、报到等情况

的，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；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，

在任何环节，发现考生不符合招聘条件或弄虚作假骗取应聘资格

的，均取消应聘资格，严重的要追究责任。同时，对于公开招聘

过程中应聘人员、招聘单位和招聘工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

与处理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

部令第 35号）执行。 

 

附件：⒈《东南大学转聘事业编制申报表》 

⒉《东南大学非在编转聘事业编制申报人员情况一览

表》 

 

 

 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2日   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  

抄送： 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。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
